
學生科目抵免系統申請流程 

1. 學生登入後至功能選單《學生事務》→《學生科目抵免申請》。 

 

2. 請先詳閱規章辦法與注意事項後勾選確認，再點《進入申請》。 

 

 



3. 選擇申請身分別並填寫基本資料，《儲存》後按《下一步》。 

3-1. 新生／轉學生（轉學考），填寫原校資料。 

 

3-2. 本校轉系生，填寫申請系別資料。 

 

3-3. 預研生，填寫聯絡資料。 

 

  



4. 點選《新增》填寫欲抵免科目之申請資料。 

 
 

4-1. 依【科目類別】逐科填寫欲抵免科目，填寫完送件才可列印申請單。 

※ 注意：已送件之科目無法再進行修改 

※ 欲抵免科目請參照所適用之學分計畫表 

※ 列表中若查無符合之欲抵免科目名稱，請點選自行輸入。 

 

※ 各類別對應之科目如下： 

項次 科目類別 對應科目 

1 基礎科目 
微積分（一）、微積分（二）、國文（一）、國文（二）、歷史與文化（一）、 

歷史與文化（二）、音樂鑑賞、藝術鑑賞、憲法與民主 

2 英文科目 
大一英文（一）、英文聽講（一）、大一英文（二）、英文聽講（二）、 

英文選修課程 

3 通識領域科目 勞作與社會服務教育（一）、勞作與社會服務教育（二）、博雅通識領域課程 

4 專業科目 系上專業必修課、專業選修課、非專業選修課程（一般選修課程） 

5 軍訓科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（一）、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（二）、軍訓選修課程 

6 體育科目 體育（一）、體育（二）、體育（三）、體育（四）、體育選修課程 

  



4-2. 若曾於本校有歷年成績紀錄，原修習及格之科目可選取歷年曾修習及格之科目；無則自行輸入原

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名稱。 

 

4-3. 如有以二抵一科目之填寫需求，可點選《增加科目》。 

 

 

  



4-4. 儲存後的資料仍可做刪除及修改，確認無誤送件後即進入待審核狀態，不可再異動 

 

 

 

  

送件後資料即無法再異動 



5. 回列表可查看本學期申請之全部抵免課程，已送件資料才可依抵免科目類別《下載申請單》 

 

 

6. 抵免科目均填寫完成後，請依【抵免科目類別】逐一下載列印申請單，並檢附： 

（1）歷年成績單正本（2）抵免科目之課程內容證明，自行分送各單位審核。 

1. 基礎科目送基礎通識教育中心（國秀樓 7F） 2. 英文科目送語言中心（國秀樓 1F） 

3. 通識領域科目送博雅通識教育中心（國秀樓 5F） 4. 專業科目送所屬系辦公室 

5. 軍訓科目送軍訓室（國秀樓 1F） 6. 體育科目送體育室（運動場鹿鳴台 B1） 

 

※ 如原為本校學生，欲抵免科目與原修習及格科目之名稱、學分相同，將可免送開課單位審核。 

申請單上若所有科目均註記為「免審」，請將申請單直接送所屬課務單位。 

 

 


